
 

教 材 與 設 備 借 用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

所屬單位：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 

法令依據：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教材與設備借用辦法 

參考表件：設備借用申請表、教材延長借用申請表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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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服務証、借書証或學生証至中心登記借用 

(填寫借用申請單) 

借用設備器材 
借用教材 

設備器材 上課教材 

借用當日起一週內歸還

，有特殊需求得酌予延

長其借用期間 

借用人逾期未歸還所借

用，不得再借用其他教

材與器材 

借出之器材僅限於本校

各教學場地使用 

借用申請表歸檔 

學生：每次限借二件 

應於借用當日歸還 

教師 : 因教學需要

得增加借用至五件或

延長借用期間至兩週 

借出之教材僅限於本

校各教學場地使用 

借出之教材僅限於

上課教室及教學發

展中心自學室使用 

借用申請表歸檔 歸還時於〔借用登記

表〕註記 


